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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 项目背景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

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时间，远低于发达

国家50年到70年的过渡期，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付出极其艰巨的努力。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我国各行业各部门正在制定行动方案，《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及《2030年前

碳达峰行动方案》日前发布，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正在加快形成。“十四五”

规划也进一步提出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2025

年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比2020年分别降低13.5%、18%，国务院将全国“双控”目标分

解到了各地区，对“双控”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随着“双碳”“双控”以及涉碳政策的陆续推出，各行业开始制修订相关标准。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对“十四五”时期节能降碳、能耗双控等新要求和碳达峰碳中和

等决策部署，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全国能标委组织实施60余项能源消耗限额强制性国

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工业硫酸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9141-2012）的修订

被归类到《无机酸和有机酸行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中，中国硫

酸工业协会承担该标准中工业硫酸部分的编制工作，并组成了由中国硫酸工业协会和

10家国内重点硫酸生产企业、设计单位共同参加的《无机酸和有机酸行业单位产品能

源消耗限额》-工业硫酸 国家标准编制工作组。 

1.2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强制性标准改革要求，《无机酸和有机酸行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是由已经发布的 GB 29141-2012《工业硫酸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9441-2012

《稀硝酸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9437-2012《工业醋酸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进行整合并重新修订，国家标准计划编号仍采用《无机酸和有机酸行业单位产品能源

消耗限额》的计划号，由制定改为修订，计划号为：20205253-Q-469。 

本标准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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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起草单位及人员信息 

起草单位：中国硫酸工业协会、 

主要起草人： 

1.4 起草过程 

本标准由中国硫酸工业协会组织制定并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本标准于 2021年 7

月启动编制。 

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标准启动会 

2021 年 7 月 15 日，协会在安徽宁国组织召开了标准启动会，来自生产企业、设

计院等 32 位专家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各参会企业代表针对目前

标准制修订存在的问题如能耗计算边界、生产原料类型、能耗计算公式等进行了详细

讨论，并提出了各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标准制定的建议等。会议确定下一步工作

是开展行业能耗现状调研，并确定硫酸行业能耗计算方法、蒸汽折标系数的确定等。 

（2）硫酸行业能耗调研 

2021 年 7 月-8 月，开展前期研究，查阅硫酸行业相关标准、规范，对硫酸行业能

耗水平现状进行线上、现场调查研究；与行业内专家讨论硫酸行业能耗计算方法、蒸

汽折标系数的确定等。 

（3）标准草案的编制与讨论 

2021 年 9 月-12 月，工作组根据前期调研与研究成果，初步完成标准草案的编制，

邀请行业专家进行工作组讨论稿的修改与完善工作。讨论稿完成后，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在湖北襄阳组织召开了标准讨论会，来自生产企业、设计院等 30 余位专家代表

参加了会议。会上，协会对标准修订工作进度、能耗调研情况、标准讨论稿以及存在

的问题做了说明，各参会专家、企业代表就标准讨论稿进行了详细讨论，提出能耗计

算时的吨酸产汽量应是扣除吨酸蒸汽耗后的产汽量；采用 ISP 法的铅锌混合冶炼烟气

制酸由于气浓低，后续需要补热，导致能耗增加，在确定指标时应综合考虑等建议。 

（4）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4 月，依据标准讨论会意见，修改完善标准讨论稿和编制说

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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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主要技术内容 

2.1 标准编制的原则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的要求编制，依据国家标准 GB/T 2589《综合能耗计算通则》等相关标准

制定。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几个原则：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保证标准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2）能耗指标的采集、统计、计算应符合现有的法律、法规、标准及规定； 

（3）鼓励先进，淘汰落后技术，设定门槛，提出能耗指标。 

2.2 主要技术要求依据 

2.2.1 行业概况 

硫酸是最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之一，生产原料主要包括硫磺、硫铁矿、有色金属

冶炼烟气、石膏等，主要用于生产化肥、涂料、合成纤维、饲料添加剂、石油炼制、

有色金属冶炼、医药等化工行业。硫酸工业具有工艺技术成熟化、产业规模大型化等

特点，此外，硫酸生产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热能，可副产大量蒸汽，是化工产品中唯

一的可以产生能源的产品，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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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硫酸产业结构图 

我国硫酸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产能产量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生产技术不断创新。据中国硫酸工业协会统计，截止到 2020 年底，我国硫酸行

业产能达到 1.25 亿吨，其中，硫磺制酸占比 44.0%，冶炼烟气制酸占比 36.1%，硫铁

矿制酸占比 17.8%。2020年全国硫酸产量达到 9859万吨，占世界硫酸总产量的 37.3%，

稳居世界第一。 

我国硫酸产能虽然持续增长，但需求接近饱和。据中国硫酸工业协会统计，

2015-2020 年，我国硫酸表观消费量年均下降 0.04%，表明我国硫酸需求量进入平台期。

随着“化肥零增长”政策的实施，预计硫酸需求量将保持平稳发展。但我国新建硫酸

产能还在不断上马，据统计 2020-2023 年间，我国新建硫酸产能 1447 万吨。在需求饱

和的前提下，新建产能不断冲击老旧产能，促使工艺技术落后、环保水平低的装置停

产，加速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我国节能降耗工作的推进，“双碳”“双控”等涉碳政策的陆续推出，对硫

酸行业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由于低温热回收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硫酸生产过程

中的低温位热能得以利用，但在节能方面仍有改进空间。据估算，硫酸行业每年回收

的蒸汽折算成标准煤大概 800 万吨，全行业仍有 550 万吨标准煤的节能潜力，如果充

分发挥行业节能潜力，可减排二氧化碳 3500 万吨。如何将这部分节能潜力充分利用，

要求企业不断升级生产设备、改进工艺流程。 

2.2.2 适用范围 

本次标准相比于 2012 版扩大了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以硫磺、硫铁矿、有色金属冶炼烟气、石膏、硫磺（硫铁矿）掺烧

硫酸亚铁（废硫酸）为原料生产工业硫酸、发烟硫酸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耗（以下简称

能耗）限额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能耗统计范围与计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以硫磺、硫铁矿、有色金属冶炼烟气、石膏、硫磺（硫铁矿）掺烧

硫酸亚铁（废硫酸）为原料生产工业硫酸、发烟硫酸的现有企业能耗限额的计算、考

核，以及对新建、改建和扩建硫酸项目市场准入能耗限额的控制。 

2.2.3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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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1 产业政策及行业发展规划中的节能要求 

习总书记“十四五”初期在巴黎气候大会中提出中国双碳目标，2030 年中国碳达

峰，2060 年中国碳中和达标，根据现有各行业领域能耗计算，要完成以上目标任务非

常艰巨。强制性能耗限额国家标准对双碳目标等重大工作起到基础和支撑作用，国家

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等重点工业主管部门将加大指导和支持力度。 

2.2.3.2 目前存在的节能问题 

硫酸生产装置有“能源工厂”之称，但我国硫酸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行业装

置水平参差不齐，硫酸余热回收水平差异较大，部分装置的节能工作仍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建设的硫酸装置，由于装备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

其余热回收效率普遍不高。在当前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这一类能效水平比较落

后的企业，亟待改造，提高能效水平。 

2.2.4 能耗统计范围及计算方法 

2.2.4.1 能耗统计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以硫磺、硫铁矿、有色金属冶炼烟气、石膏、掺烧硫酸亚铁（或废

硫酸）为原料生产工业硫酸和发烟硫酸企业综合能耗统计范围。 

对应于原 2012 版 5.1 节，本次修订将“外购的耗能工质”纳入综合能耗统计范围，

“自产自用的耗能工质”不计入综合能耗统计范围。本标准在 3 术语和定义章节中重

新定义了硫酸生产界区，对于以有色金属冶炼烟气为原料生产硫酸的企业，硫酸生产

界区从冶炼烟气进入电除尘开始，应注意区分。 

2.2.4.2 能耗计算方法 

本部分列出了硫酸综合能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的计算公式。与 2012 版相比，修

订了“蒸汽折标准煤系数的计算方法”，将其增加为规范性附录 D。 

关于蒸汽折标准煤系数的计算方法，主要是参照《流体与过程热力学》中饱和蒸

汽、过热蒸汽热焓的计算方法。饱和蒸汽的热焓与压力或温度是对应的，过热蒸汽的

热焓与压力和温度都有关系，计算某一温度或压力下的蒸汽热焓时可采用线性内插法

计算。2012 版标准中蒸汽热焓是按照压力一定、温度在某一范围时的平均热焓值，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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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组讨论，这样计算蒸汽热焓时存在一定误差，与行业内专家讨论后采用附录 D 的

方法计算蒸汽热焓。 

根据硫酸生产中常用能源的种类以及主要的耗能工质将附录 C 做了修订，与 2012

版相比，更改了表 C.1 中能源的种类，将 C.2 蒸汽的热力计算更改为 C.2 主要耗能工

质折标准煤系数。 

2.2.5 能耗统计数据 

根据对硫酸行业能耗现状的广泛调研，共收到 92 家生产企业调研表，占全行业总

产能的 76.5%。其中，收集到的硫磺制酸产能占硫磺制酸总产能的 76.9%，硫铁矿制酸

产能占硫铁矿制酸总产能的 85.2%，冶炼烟气制酸产能占冶炼烟气制酸总产能的 70.7%。 

2.2.6 影响因素分析及折算系数确定 

2.2.6.1 工业硫酸能源消耗影响因素 

硫酸生产的部分环节或系统存在交叉和重复，导致能耗数据的重复计算或遗漏。

比如一些企业将厂区所有产品的废水集中处理，处理硫酸废水的能耗与处理其他产品

废水的能耗不易分开，导致漏算或多算。 

2.2.6.2 折算系数确定 

根据《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 规定的折算系数对硫酸生产所消耗能

源进行标准煤折算。硫酸行业常用能源和主要耗能工质包括：水、蒸汽、电力、天然

气。参考系数如表 1 和表 2。 

表 1  常用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表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 

电力（当量值） 3 600 kJ/（kW·h）[860 kcal/（kW·h）] 0.122 9 kgce/（kW·h） 

天然气 
32 238 kJ/m3〜38 979 kJ/m3 

（7 700 kcal/m3〜9 310 kcal/m3） 

1.100 0 kgce/m3〜1.330 0 

kgce/m3 

原煤 20 934 kJ/kg（5 000 kcal/kg） 0.714 3 kgce/kg 

焦炭（干全焦） 28 470 kJ/kg（6 800 kcal/kg） 0.971 4 kgce/kg 

燃料油 41 868 kJ/kg（10 000 kcal/kg） 1.428 6 kgce/kg 

柴油 42 705 kJ/kg（10 200 kcal/kg） 1.457 1 kgce/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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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耗能工质折标准煤系数（参考值）见表 2。 

表 2  主要耗能工质折标准煤系数（参考值） 

耗能工质名称 单位耗能工质耗能量 折标准煤系数 

新鲜水 7.54 MJ/t(1 800 kcal/t) 0.257 1 kgce/t 

软化水 14.24 MJ/t(3 400 kcal/t) 0.485 7kgce/t 

除氧水 28.47 MJ/t (6 800 kcal/t) 0.971 4 kgce/t 

压缩空气 1.17 MJ/m3(280 kcal/m3) 0.040 0 kgce/m3 

注：单位耗能工质耗能量和折标准煤系数是按照电厂发电标准煤耗为0.404 kgce/（kW・h）计算的折标准煤系

数。实际计算时，推荐考虑上年电厂发电标准煤耗和制备耗能工质设备效率等影响因素，对折标准煤系数进行

修正。 

2.2.7 技术指标确定依据及理由 

与 2012 版相比，技术要求部分扩大了硫酸生产原料类型，增加了铅锌联合冶炼烟

气、石膏、掺烧硫酸亚铁（或废硫酸）三类原料制酸的能耗限值，删除了其他有色金

属冶炼烟气制酸的能耗限值。依据：近年来以铅锌联合冶炼烟气、石膏、掺烧硫酸亚

铁（或废硫酸）三类原料制酸的产能增加，能耗差别较大，国内尚未制定相关的能耗

标准，故在本次修订增加对这三种原料制酸的能耗限值。 

与 2012 版相比，增加了发烟硫酸单位产品能耗限值。依据：生产发烟硫酸的能耗

高于生产工业硫酸的能耗，不能简单地将发烟硫酸能耗归类到工业硫酸能耗中，故其

能耗限值单独列出。 

2.2.7.1 工业硫酸单位产品能源消耗调研统计数据分析 

在启动标准编制工作后，标准编制组开始对硫酸行业能耗现状开展广泛调研，共

收集到 92 家生产企业调研表，涵盖了全行业 75%以上的产能。 

（1）硫磺制酸 

对于硫磺制酸装置，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介于-140～-205 kgce/t，能源消耗量主要

包括电、水、蒸汽，其中蒸汽耗占能源消耗量的 60%～80%。根据调研数据，吨酸能源

消耗量见表 3。 

表 3  硫磺制酸吨酸能源消耗量 



 

9 
 

序号 能源种类 吨酸消耗 

1 用水量（m3） 0.4～3.0 

2 电（kwh） 15～30 

3 消耗蒸汽量（t） 0.05～0.25 

4 自产中压蒸汽（t） 1.0～1.25 

5 自产低压蒸汽（t） 0.4～1.0 

硫磺制酸装置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与吨酸产汽量密切相关，每吨酸增加 0.1 吨中

压蒸汽，将产生约 14 吨标准煤，每吨酸增加 0.1 吨低压蒸汽，将产生约 12 吨标准煤。

对于现有硫磺装置，很多企业已经配套低温热回收设备，效果比较好的企业能耗可以

达到-205 kgce/t，大部分能耗在-190 kgce/t 左右，但仍有部分老旧企业能耗＞-140 

kgce/t。 

（2）硫铁矿制酸 

对于硫铁矿制酸装置，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介于-108～-145 kgce/t，能源消耗量主

要包括电、水、蒸汽，其中电耗占能源消耗量的 80%以上。根据调研数据，吨酸能源

消耗量见表 4。 

表 4  硫铁矿制酸吨酸能源消耗量 

序号 能源种类 吨酸消耗 

1 用水量（m3） 0.3～5.0 

2 电（kwh） 100～140 

3 消耗蒸汽量（t） 0～0.1 

4 自产中压蒸汽（t） 0.9～1.1 

5 自产低压蒸汽（t） 0～0.1 

相比于硫磺制酸，硫铁矿制酸企业能耗明显增加，一方面是净化工艺增加了能耗；

另一方面是硫铁矿制酸企业大部分尚未安装低温热回收设备，低温位热能未得到充分

利用。 

（3）有色金属冶炼烟气制酸 

对于有色金属冶炼烟气制酸装置，有色金属种类不同其工艺不同，能耗也有一定

差值，故将冶炼烟气分为铜冶炼烟气、铅冶炼烟气、锌冶炼烟气、铅锌联合冶炼烟气

四类。 

铜冶炼烟气制酸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介于-50～12 kgce/t，锌冶炼烟气制酸的单



 

10 
 

位产品综合能耗介于 15～18.5 kgce/t，铅冶炼烟气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介于 11～14.5 

kgce/t，铅锌联合冶炼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介于 18～24.4 kgce/t。 

有色金属冶炼烟气制酸装置电耗都比较高，而且气浓一般较低，也未能回收低温

热能，故能耗偏高。 

（4）石膏制酸 

对于石膏制酸装置，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介于 420～470 kgce/t，能源消耗量主要

包括电、水、原煤、焦炭，其中原煤耗能约占能源消耗量的 50%，焦炭耗能占比约 40%。

根据调研数据，吨酸能源消耗量见表 5。 

表 5  石膏制酸吨酸能源消耗量 

序号 能源种类 吨酸消耗 

1 用水量（m3） 0.1～3.5 

2 电（kwh） 200～240 

3 焦炭（t） 0.1～0.2 

4 原煤（t） 0.3～0.45 

石膏制酸能耗普遍比较高，主要是石膏预处理及窑内分解耗能偏高，两处能耗占

总能耗的 90%。 

（5）掺烧硫酸亚铁（或废硫酸） 

对于掺烧硫酸亚铁（或废硫酸）的装置，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介于-45～-70 kgce/t。

掺烧制酸工艺与硫铁矿制酸工艺相同，故掺烧制酸的能耗限值参考硫铁矿制酸的能耗

限值。但两者能耗差别较大，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掺烧的硫酸亚铁或废硫酸水分含量

高，蒸发时消耗热量多；另一方面硫酸亚铁或废硫酸分解需要热量，使回收的热量减

少，蒸汽产量下降。 

2.2.7.2 能耗指标确定及测算情况说明 

（1）能耗限定值的确定依据 

根据硫酸生产企业调研数据分析，填报了硫酸产品综合能耗数据的企业有 92 家，

涵盖了全行业 75%以上的生产企业。按照“现有 80％产能的企业可达到值作为限定值”

的原则确定现有工业硫酸装置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如表 6 所示。 

表 6  现有工业硫酸装置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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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原料类型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吨酸电耗/(kWh/t) 

硫磺 ≤-140 ≤60 

硫铁矿 ≤-120 ≤130 

铜、镍冶炼烟气 ≤10 ≤120 

铅冶炼烟气 ≤14 ≤150 

锌冶炼烟气 ≤18 ≤130 

铅锌联合冶炼烟气 ≤24 ≤190 

石膏 ≤460 ≤240 

掺烧硫酸亚铁（或废硫酸） ≤-50 ≤120 

说明： 

（1）硫磺制酸：现有硫磺制酸装置大多数都已增设余热回收设备，极大降低了产

品综合能耗，但仍有部分老装置没有回收低温位热能，对于没有余热回收设备的现有

硫磺制酸装置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为≤-140kgce/t，增设余热回收设备的现有硫磺制

酸装置单位产品能耗应到达准入值，即≤-190kgce/t。 

（2）对于以铅、锌、铅锌联合冶炼烟气为原料制酸的装置，一般不产生蒸汽，电

耗比较多，故能耗较高。 

（3）石膏制酸：现有石膏制酸企业能耗在 420～470kgce/t，主要是石膏预处理和

窑内分解需要消耗大量原煤、焦炭，增加了硫酸产品的综合能耗，综合考虑确定限定

值为≤460kgce/t。 

④以掺烧硫酸亚铁（或废硫酸）为原料生产硫酸的现有装置，根据对现有企业调研

数据分析：当掺烧量在 25%以上时，相比硫铁矿制酸产汽量减少了 0.5t/t 酸，即能耗

增加了 70 kgce/t，故以硫铁矿制酸能耗为基础，为将能耗限定值确定为≤-50kgce/t。 

（2）能耗准入值的确定依据 

按照前 30%产能的企业可达到值作为准入值的原则，确定新建工业硫酸装置单位

产品能耗准入值如表 7 所示。 

表 7  新建工业硫酸装置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 

生产原料类型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吨酸电耗/(kWh/t) 

硫磺 ≤-190 ≤40 

硫铁矿 ≤-130 ≤120 

铜、镍冶炼烟气 ≤-20 ≤100 

铅冶炼烟气 ≤12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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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冶炼烟气 ≤16 ≤120 

铅锌联合冶炼烟气 ≤20 ≤160 

石膏 ≤430 ≤220 

掺烧硫酸亚铁（或废硫酸） ≤-60 ≤100 

说明： 

（1）硫磺制酸：新建以及配有余热回收设备的现有硫磺制酸装置，其单位产品能

耗应达到准入值，即≤-190kgce/t。 

（2）以掺烧硫酸亚铁（或废硫酸）为原料生产硫酸的新建装置，当掺烧量≥25%

时，准入值为≤-60kgce/t。 

（3）能耗先进值的确定依据 

本标准制订对工业硫酸装置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是依据目前国内最先进水平

或国际先进水平确定的，取行业第一名的数据作为先进值。工业硫酸单位产品能耗先

进值应符合表 8 要求。 

表 8  工业硫酸单位产品能耗先进值 

生产原料类型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吨酸电耗/(kWh/t) 

硫磺 ≤-205 ≤20 

硫铁矿 ≤-140 ≤100 

铜、镍冶炼烟气 ≤-50 ≤90 

铅冶炼烟气 ≤11 ≤120 

锌冶炼烟气 ≤15 ≤110 

铅锌联合冶炼烟气 ≤18 ≤150 

石膏 ≤410 ≤200 

掺烧硫酸亚铁（或废硫酸） ≤-70 ≤90 

（4）发烟硫酸单位产品能耗限值的确定依据 

与 2012 版相比，增加了对发烟硫酸单位产品能耗进行限定。根据近年来发烟硫酸

产能逐渐增加，其能耗对硫酸行业节能工作的影响逐渐加大，故增加了该部分内容。 

发烟硫酸单位产品能耗限值的确定是根据其生产工艺确定的：理论上，配套低温热

回收装置，生产 1t 硫酸产生 0.48t 低压蒸汽；生产 1t 发烟酸（20%），40%的一转工

艺气进入发烟酸塔，低温热回收产生的低压蒸汽量减少 40%，约减少 22.85 kgce；考

虑可能存在一些其他方面的能耗，将生产 1t 发烟酸（20%）增加的能耗按照 25 kgce

计算，即在原制酸能耗基础上增加 25 kgce/t 酸，即得发烟酸（20%）的能耗。当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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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浓度发烟硫酸时的能耗限值根据其浓度按比例折算。 

（5）关于冶炼烟气制酸能耗准入值和先进值差距较小的说明 

以铅、锌、铅锌联合冶炼烟气制酸装置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与先进值之间差距较小

的原因：根据企业调研数据分析，这几种冶炼烟气制酸装置的能耗主要是电耗，水耗

占比相对较小，节能潜力主要集中在降低电耗上，如铅冶炼烟气准入值≤12 kgce/t，

先进值≤11 kgce/t，能耗降低 1 kgce/t 意味着吨酸电耗降低 8.1kWh/t，这对企业也

具有一定的挑战。 

2.2.8 标准实施带来的节能效益测算结果 

2.2.8.1  能耗限定值节能效益测算 

表 9  现有工业硫酸装置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 

生产原料类型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能耗减少比例/% 

2022新制订国标 2012年原标准 

硫磺 ≤-140 ≤-115 21.7 

硫铁矿 ≤-120 ≤-100 20.0 

铜、镍冶炼烟气 ≤10 ≤16 37.5 

铅冶炼烟气 ≤14 ≤22 36.4 

锌冶炼烟气 ≤18 ≤-85 —— 

铅锌联合冶炼烟气 ≤24 —— —— 

石膏 ≤460 —— —— 

掺烧硫酸亚铁（或废硫酸） ≤-50 —— —— 

2.2.8.2  能耗准入值节能效益测算 

表 10  新建工业硫酸装置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 

生产原料类型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能耗减少比例/% 

2022新制订国标 2012年原标准 

硫磺 ≤-190 ≤-140 35.7 

硫铁矿 ≤-130 ≤-120 8.3 

铜、镍冶炼烟气 ≤-20 ≤3 —— 

铅冶炼烟气 ≤12 ≤10 —— 

锌冶炼烟气 ≤16 ≤-95 —— 

铅锌联合冶炼烟气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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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 ≤430 —— —— 

掺烧硫酸亚铁（或废硫酸） ≤-60 —— —— 

2.2.8.3  能耗先进值节能效益测算 

表 11  工业硫酸单位产品能耗先进值 

生产原料类型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能耗减少比例/% 

2022新制订国标 2012年原标准 

硫磺 ≤-205 ≤-180 13.9 

硫铁矿 ≤-140 ≤-135 3.7 

铜、镍冶炼烟气 ≤-50 ≤30 —— 

铅冶炼烟气 ≤11 ≤5 —— 

锌冶炼烟气 ≤15 ≤-120 —— 

铅锌联合冶炼烟气 ≤18 —— —— 

石膏 ≤410 —— —— 

掺烧硫酸亚铁（或废硫酸） ≤-70 —— —— 

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及配套 

3.1 现有政策法规与新制定标准的关系分析 

现有政策法规与新制定标准并无冲突。 

3.2 现有标准与新制定标准的关系分析 

该标准是由已经发布的 GB 29141-2012、GB 29441-2012、GB 29437-2012 整合修

订的新标准。 

四、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五、标准实施过渡期建议及理由 

标准发布实施后，建议以 6 个月为过渡期，方便相关企业对能耗水平进行自查以

及必要的技术改造等。 

六、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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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措施：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过程中，建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

信息化部的相关部门组成能源监察监督工作组，领导标准实施过渡期及正式实施期间

各行业企业的升级改造，并对各地方主管部门标准实施情况实行绩效考核，尽快完成

各行业的的能耗限值达标。 

政策措施：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过程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

部应结合财政部等部委出台激励政策，针对标准实施过程中能效领先企业给予包括项

目审批、信贷资金、荣誉等方面的激励。 

七、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不涉及国际贸易，建议不通报。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正式实施后，GB 29141-2012《工业硫酸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9441-2012《稀硝酸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9437-2012《工业醋酸单位产品能

源消耗限额》即可废止，执行新标准规定。 

九、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相关专利情况。 

十、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标准主要涉及的产品为工业硫酸、发烟硫酸。 

十一、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暂无。 


